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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2023年度钦州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
发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现将《2023年度钦州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发放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3月15日


2023年度钦州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
租赁补贴发放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2023年度钦州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发放工作，根据国家、自治区、市有关规定及相关政策，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租赁补贴发放对象
（一）已获得钦州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满6个月以上，在本年度未获得摇号配租的保障户。不属于低保、低收入的保障家庭，须在钦州市本级保障范围内实际缴纳租金租赁房屋居住。
（二）若保障户在当年度内已获得实物配租，在获得实物配租的次月终止补贴发放。
二、租赁补贴发放条件
（一）属于市本级保障范围户籍的低保户、低收入家庭、特困人员、年满18周岁儿童福利机构安置的保障家庭，设为A类对象。
保障家庭中有市本级保障范围户籍低保、低收入家庭、特困人员，且未享受实物配租的低保、特困人员参照A类标准进行补贴发放，其他成员参照相应的条件进行补贴发放。
（二）除A类以外的保障家庭，设为B类对象。
三、补贴发放标准
（一）发放标准划分
按照保障家庭收入情况进行分档发放租金补贴，具体的发放标准为：
A类标准为10元/㎡·月·人，B类标准为7元/㎡·月·人。
人均保障面积为15平方米，保障家庭拥有自有私房但人均面积不足15平方米的，人均保障面积按15平方米与人均自有私房面积的差额计算，补贴发放的人均保障面积计算总和不超过60平方米。
（二）补贴发放计算公式：应发补贴金额=符合补贴发放条件的人数×人均保障面积×发放标准×发放月数。
（三）补贴发放期限
1.2023年度获得保障资格的保障户，以“三审两公示”终审公示结束时间开始计算。
2.2023年度以前获得保障资格并按规定通过年审的保障户从2023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补贴发放。若未通过年审，补贴发放至资格有效期当月止。
3.在2023年度内获得了实物配租的保障户，从获得实物配租当月起停止发放补贴。获实物配租但放弃承租，且重新轮候的家庭，仍继续发放补贴。
四、补贴发放流程
（一）新申请的在所属社区领取《租赁补贴申报表》，按表中要求进行填写，《租赁补贴申报表》与《钦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申请表》一同提交到钦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大厅住房保障受理窗口。
（二）已获得保障资格的保障户，统一由钦州市住房保障中心通过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通知办理补贴领取手续，申请人本人根据短信通知的要求到钦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大厅住房保障受理窗口提交材料并签订协议。逾期未办理的，则视为自愿放弃领取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
五、补贴发放方式
统一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至申请人名下银行账户。
六、咨询及监督电话
钦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住房保障窗口咨询电话：0777-2558954。
业务咨询电话：0777-2824550、2825752。
监督电话：0777-2822184，0777-2862276。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本局房改保障科、办存。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3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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